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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章 

 
第一條 本會組織章程係依據中華民國人民團體法制定，相關學生與學校事項則

依中華民國大學法及其實行細則為最高準則。 
第二條 本會定名『開南大學空運管理學系系學會』，以下簡稱『空運系系學會』。
第三條 本會代表全體開南大學空運系在校學生，為最高學生自治組織。 
第四條 本會受開南大學空運系全體在校生與開南大學空運系系辦公室監督輔

導，而推行之工作內容應範圍內，不得從事政治活動。 
第五條 空運系辦公室及本系學學會成員，應全力配合實施、輔助校內與本系各

項活動，若有事礙難行之處，應向本會說明。 
第六條 本系之各年級班級由本會輔助監督，並統籌各班級代表與學生的意見。
第七條 本系會成員，應對系上各項器材、物品、享受權利及保護與損害之務。 

第二章 本會宗旨 

第一條 發揚推廣本系之優良校風，並竭力爭取本校及本系之榮譽。
第二條  培養本系學生民主法治、溝通、領導及自治之精神能力。
第三條 促進本系提倡學術研究、學生團結、合作並充實課外生活。 
第四條 本會為學生與系辦公室之間，唯一的溝通橋梁，應適時替本系學生

爭取最大的福利和權力。 
第五條 系學會是屬於一個自治性質組織，成立目的在於服務空運管理學系的同

學，讓他們在課餘時間可以增加生活中不同的體驗，更可以讓有興趣的
同學加入系學會，為大家服務也可以從中獲得成就感以及責任心且增進
師生、同學的感情。 

第三章 本會會員義務及職權

第一條 本系學生經本會提名投票當選者皆為本會會員。 
第二條 已卸任及畢業的學長、學姊從正式會員除名，接下榮譽會員一職，且對 

於系學會特殊狀況有需進入瞭解且調解之責任。 
第三條 辦理休學之會員者暫停其會員資格，若復學後須重新提名投票。
第四條 本系畢業之學生，即為本空運系系學會之系友。 
第五條 本會會員之義務如下： 

1.協助校內及本系服務活動。 
2.完成本系學會指派之工作。 
3.籌備規劃迎新、茶會、系週及各項臨時起意之活動。 
4.對外本系社團參加校內、校外競賽應爭取最高榮譽。 
5.遵守本會章程及活動決議案。 
6.繳交本會費及其他應繳之費用。 
7.出席各項活動擬討會之責任，並列出出席名單。 
8.其他應盡之義務。  
本會成員之權利如下： 
1.發言權、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罷免權及提案。 
2.得借用本系之器材設備權。 
3.其他應盡之權利。 

第六條 本會榮譽會員之權利如下： 
1.榮譽會員並無義務之限制。 
2.本會榮譽會員均有享受特殊招待禮遇之特權。 
3.每次活動皆有被邀請之權利，也有自由決定是否參加的權利。

第七條 本會會員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並經開會為除名者： 



1.嚴重違反本會章程、宗旨或國家、校規法令經查證者。 
2.屢次無提出申請，無故不參加本系學會之集會以及各項服務活動者。 
3.經由幹部行政決議其行為能力不足以勝任者。 
4.被除名者，事後觀察行為態度改善者可以第三章第一條重返本會。 

第四章 本會幹部職權 

第一條 本系學生填寫入會申請表並經行政同意者為基本會員。
第二條 班級代表: 

1.由各年級推選一名適任者為期一年，並代表出席本會集會。 
2.招開大會時，各班代表有出席之義務，若因事不顧前來，得由
班代另派代表出席，若無故出席，令該班放棄權利。 
3.班代有義務表達班級學生之意見，傳達系學會之工作情況，並
配合活動宣傳消息。 

第三條 本會設置十個獨立幹部且有權能組成小組員，其名稱如下: 
1.會長職務: 
(1)對外代表本系，對內主持會務，負責一切行政責任，為本系負責人。 
(2)擔任幹部行政議會之主席且得以招開臨時幹部議會。 
(3)發布行政命令以及臨時集合會員之權。 
(4)協調並監督各單位推動各項活動事務。 
(5)爭取會員之權利。 
(6)與幹部合作進行年度企劃之草擬。 
(7)配合學校各項活動推廣、參與。 
(8)提名個幹部之人選，發掘人才。 
(9)對上佈達學生意見，對下佈達校方之政策。 
(10)協助各幹部，促進本會之團結活動進行進度。 
(11)會同開會紀錄上告系辦及校方意見。 
(12)調解幹部事端，整合整會合作氣息。 
(13)保管郵局之印章，以便去郵局存入和領出之動作。 
(14)系上系費由會長管理，帳目由總務負責。 

2.副會長職務: 
(1)會長因故無法執行其職權時，代理該職位一職。 
(2)協助會長處理本會之事務。 
(3)統籌校方各部會處，告知會長。 
(4)本會臨時小組之組長。 

3.文書職務: 
(1)掌管本會組織章程且擔任本會開會紀錄者。 
(2)負責辦理會員活動的公假事宜。 
(3)撰寫活動企劃書、成果報告書。 
(4)協助會長監督各組及各幹部的工作內容。 
(5)協助會長處理校內外之公文來往、洽談、發送各種議會的檔案書。 

4.活動長職務: 
(1)負責設計、規劃活動內容及督責執行。 
(2)活動中，提供康樂、團康性質部分的支援。 
(3)組織各種表演隊伍並全權負責督導及訓練。 
(4)各項活動的後續檢討及協助單位的人力。 
(5)擔任活動組負責人。 

5.副活動長職務： 
(1)活動長因故無法執行其權力時，代活動長一職。 
(2)協助活動長處理活動及執行之事務。 

6.公關長職務： 
(1)對其他活動中，提供公關、接洽方面支援。 
(2)各項活動舉辦前，對各班同學進行宣導。 



(3) 與學校及其他各系、社團、各年級班級和合作單位保持良好的
關係。 

(4)重大活動前，對榮譽會員之邀請與宣傳。 
(5)對內外促進本系師生對系學會運作及了解。 
(6)公佈本會活動，並對內外發佈正式消息。 
(7)擔任公關組負責人。 

7.美宣長職務： 
(1)學會行事曆之編排與製作。 
(2)會訊的採訪、編輯、製作及分發。 
(3)通訊錄的製作及資料收集。 
(4)必要時的問卷製作及統計。 
(5)負責各活動的攝影工作。 
(6)負責各活動所需的表格設計製作。 
(7)製作宣傳單、慶賀海報，及其相關事宜。 
(8)於活動中，提供佈置、美工方面支援。 
(9)各項活動相片的海報製作及張貼。 
(10)監督與催促各幹部檔案的存檔及檔案的整編和管理。
(11)擔任美宣組負責人。 

 
8.總務長職務： 
(1)管理社內各項收入、支出、包含系會費的繳交、購買的各項物品

設備、發票、收據的保管，以便日後整理明細及核銷之用。 
(2)保管郵局之帳本，以便去郵局存入和領出之動作。 
(3)擔任總務組負責人。 

9.副總務長職務： 
(1)總務長因故無法執行其職權時，由副總務代一職。 
(2)幫忙總務管理、登記其事項。 

10.機動長職務： 
(1)負責準備所有活動器材。 
(2)負責管理系學會財產。                                                                     
(3)清楚了解所有活動內容及準備活動器材，並在每一場活動中安排
機 

動人力。 
(4)借用活動教室及開會教室。 

第五章 選舉 
第一條 會長、副會長之選舉： 

1. 會長、副會長為一組人馬搭配競選，任期一年。 
2. 於每年三月初進行會內初選登記，三月中進行會內選舉，五月下旬進

行交接儀式。 
3. 選舉任務將由本屆副會長成立選委會，挑選擔任選舉期間的工作人員， 

並審慎的處理選舉的公平性。 
4. 候選人登記參選辦法，選舉人在初選前兩週前填寫候選人名單交至系

學會辦公室。 
5. 選舉期間為初選登記後一整週為投票時間。 
6. 選舉期間投票、出席人員須達會員人數三分之二以上，且當選票數須

達二分之一以上有效票，方可通過。 
若候選人達兩組以上則採相對多數當選。 

7. 選舉採一人一票不記名投票。 
8. 投票所設在系辦公室，投票人應攜帶學生證於期間內投票。 
9. 投票期間停止後，隨即開票、公布，並請指導老師現場監票。 
10. 選票應全數保留、查封，以備查驗，若候選人對公佈之結果有疑問， 

應於開票後一周內提出申請，檢具事實內容以書面向選委會提出驗票之
要求，選委會收到一周內會同主席、指導老師驗票，驗票結果不得有議。 



11. 改選結束後，原任會長應率全體工作幹部總辭，而新任會長在繳交學
校新任會長名單前將新任的幹部名單以書面報告交給學校課外活動組
核備，且公告在系學會辦公室及通知各班代告知，傳達給各年級學生，
並籌備交接儀式活動。 

12. 候選人資格： 
(1) 需是本系之學生，亦及本會會員。 
(2) 候選人年級以大二升大三學生為主。 

第二條 各幹部之選舉： 
1. 限系學會會員資格，由會長提名經全體會員投票擔任之。 
2. 新任幹部自行組成自家工作小組人員，交由新任會長審核即可。 
3. 幹部選舉期間由新任會長主持會議。 

第六章 罷免 
第一條 會長罷免 

1. 凡是嚴重破壞本會之運作及形象時，得提出罷免。 
1-1. 私自挪用公款。 
1-2. 不執行會議所決議交辦事項。 
1-3. 製造事端，造成本會無法團結。 
1-4. 觸犯國法、校規、團規，經確實者。 

2. 凡達會員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對系學會會長不信任者，會員可經由連屬
行使罷免權對會長罷免，並提出罷免理由。 

3. 被罷免人有答辯之權。 
4. 罷免於答辯提出後即行表決，如經三分之二代表出席，出席代表二分

之一以上贊成，則罷免案成立。 
5. 罷免案於其上任一週後可提出，且對同一人之罷免，一任期內只得提

出二次。 
6. 罷免案成立，副會長立即暫代會長一職，即時進行補選，成立選會。 

第七章 補選 
第一條 補選辦法： 

1. 罷免因素必須是會長因公、被罷免或其他因素而無法擔任。 
2. 由本屆副會長擔任選委會會長，依照選舉條例進行補選。 

第八章 經費 
第一條 經費來源： 

1. 徵收系費。 
2. 自由樂捐。 
3. 學校補助。 
4. 廠商、店家、老師贊助。

第二條 系費退費辦法： 
1. 待轉出之學生,退費機制: 扣除已使用費用，其他依比例退費。 
2. 比例機制:剩下的學期數/總學期數。 

第九章 附註 

 
1. 本章程為系學會最高法規，系學會其他法規或決議與本章程抵觸者無效。 
2. 本章程之修改須由三分之一的幹部提出，會員需籌組章程修改委員會，委員

會須由二分之一幹部提出修改。 


